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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BEIJING   上海 SHANGHAI   深圳 SHENZHEN   香港 HONG KONG   西安 XI’AN 

                                                                       

关于中矿资源勘探股份有限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赞比亚中矿资源有限公司签署重大合同的 

的法律意见书 

                   嘉源（2016）-03-227 

致：中矿资源勘探股份有限公司 

受中矿资源勘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北京市嘉源律

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合同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0号：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等相关法律、法规、业务规则的规定，对公司控股子公司赞比亚中矿资源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赞比亚中矿资源”)与辽宁省机电设备成套有限公司于 2016年 9

月 12日签署的《赞比亚卢萨卡西综合医院工程测量、工程勘察和建设工程施工

总承包合同》（以下简称“《施工总承包合同》”）之真实性、合法性和有效性

等的相关情况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鉴于赞比亚中矿资源与辽宁省机电设备成套有限公司签署的《施工总承包合

同》适用赞比亚法律，且赞比亚中矿资源为境外主体，公司就此委托了 Nhari 

Mushemi & Associates对相关情况进行核查并出具法律意见。本所律师依据赞

比亚律师就合同签署、合同内容之合法性、真实性和有效性等出具的法律意见适

当核查后发表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提供的《施工总承包合同》、辽

宁省机电设备成套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以及 Nhari Mushemi & Associates 出

具的法律意见书等本所认为所必需的文件，并现场见证了合同签署过程。公司承

诺其所提供的文件、材料以及所作的陈述和说明是完整、真实和有效的，无任何

隐瞒、虚假和疏漏之处。 



 2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或以前发生的事实及本所

律师对该事实的了解，本所同意公司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赞比亚中矿资源签

署《施工总承包合同》后公司必需文件公告，未经本所书面同意不得用作任何其

他目的。 

基于上述，根据中国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

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谨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根据辽宁省机电设备成套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并经本所律师查询全国企

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辽宁省机电设备成套有限公司目前持有辽宁省工商行政管

理局于 2016年 1月 25日核发的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21000075276592XY），住所为沈阳市和平区市府大路 200号，法定代表人为刘

传龙，注册资本为 13,000 万人民币，营业期限自 2003年 08 月 11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为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

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机电产品、金属材料、建筑材料、化工原料（危险化学

品除外）、汽车（小轿车除外）及配件，五金交电、办公用品、轻工产品、矿产

品(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农副产品（粮油除外）、计算机软硬件销售，建筑

工程施工，机电技术咨询、商务代理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辽宁省机电设备成套有限公司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法律成立且合法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其上述基本情况真实、有效。 

二、交易对方签署合同的合法主体资格 

根据辽宁省机电设备成套有限公司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为9121000075276592XY），辽宁省机电设备成套有限公司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辽宁省机电设备成套有限公司系独立法人，具有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具备签署《施工总承包合同》的合法主体资格。 

三、合同签署和合同内容的合法性、真实性和有效性 

(一) 合同签署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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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总承包合同》分别由赞比亚中矿资源的董事王平卫先生和辽宁省机电

设备成套有限公司的授权代表陈晓晨先生在北京市签署，并加盖赞比亚中矿资源

和辽宁省机电设备成套有限公司的公章。 

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施工总承包合同》已经赞比亚中矿资源和辽宁省机

电设备成套有限公司真实签署。 

 (二)合同内容的合法性、有效性 

根据 Nhari Mushemi & Associates 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施工总承包合同》已经交易双方真实签署，其主要内容如下： 

1、合同主体 

《施工总承包合同》的合同主体为赞比亚中矿资源和辽宁省机电设备成套有

限公司，辽宁省机电设备成套有限公司系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有限

责任公司，赞比亚中矿资源系在赞比亚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其

合同主体地位真实、合法、有效。 

2、合同标的 

合同标的为赞比亚卢萨卡西综合医院工程测量、工程勘察和建设工程施工总

承包项目。 

3、合同主要条款 

《施工总承包合同》就交易双方、承包范围、合同工期、合同金额、支付方

式、质保期限、合同效力、纠纷解决等事项进行了约定。 

4、合同效力 

根据 Nhari Mushemi & Associates 出具的法律意见书，《施工总承包合同》

自签署之日起成立，并将在赞比亚财政计划部与中国金融机构签署项目贷款协议

后生效。辽宁省机电设备成套有限公司的分包行为以及《施工总承包合同》的内

容符合赞比亚法律的相关规定，《施工总承包合同》生效后将具有法律约束力且

可以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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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赞比亚中矿资源和辽宁省机电设备成套有限公

司签署的《施工总承包合同》真实、合法、有效。 

三、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赞比亚中矿资源和辽宁省机电设备成套有

限公司分别系根据赞比亚法律和中国法律依法设立并合法存续的公司，具备签署

合同的主体资格；《施工总承包合同》已经赞比亚中矿资源和辽宁省机电设备成

套有限公司真实签署，合同内容真实、合法、有效。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中矿资源勘探股份有限公司之控

股子公司赞比亚中矿资源有限公司签署重大合同的法律意见书》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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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 办 律 师 ：晏国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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